中法班学生留学证明

资助中心：
姓名：       （学号：            ，手机号：          ）系我校选派的    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/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项目录取人员。留学国别为     ，留学单位为             （            ），留学身份为          ，留学期限为     个月。


根据我校中法班的培养要求，该生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 月     日期间回我校学习。
特此证明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院
经办人：

年  月  日

